
100

代码 考核指标 分值 评分细则 备注

一 脱贫成效 50 共2项

1.1 脱贫成效评价 50
1.完成年度下达脱贫任务（含政策性保障兜底）。

以上指标，不达标不得分。
查阅资料及有关部门提供

二 精准识别 15 共2项

2.1 精准识别 10

检查督促辖区相对贫困村、户实情，确保精准识别核准扶贫对象。经抽查，非贫困户被
纳入帮扶范围5%以上的不得分。因识别不精准导致有投诉举报的，经调查核实的每户扣

1分，扣完10分为止。
精准率由第三方评估提供

2.2 建档立卡 5

1.确保辖区内各村按时完成建档立卡工作。（3分）

2.及时审核、上报扶贫信息管理系统相关信息。（2分）

以上指标，不达标不得分。

查阅扶贫信息管理系统、帮扶记录簿

三 精准帮扶 26 共9项

3.1 政策宣传到户 2

1.宣传上级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2.宣传上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决策部署、政策举措。

以上指标，每项1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地检查

3.2 产业帮扶到户 3

1.扶持贫困户发展特色优势种养殖业或从事农产品加工、服务及其他产业。

2.开展贫困户实用技术培训。

3.支持条件允许的区域和贫困户发展光伏等产业。

以上指标，每项1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地检查

附件5

有分散贫困户分布的镇党委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指标



代码 考核指标 分值 评分细则 备注

3.3 就业服务到户 3

1.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技能培训。

2.落实分散贫困家庭学生就业促进计划等政策。

3.实施公益性岗位安臵，优先安排贫困人口就业。

以上指标，每项1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地检查

3.4 社会保障到户 3

1.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分散贫困户和符合

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分散贫困家庭，全部纳入低保范围。
2.落实分散贫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政策规定落实财政补贴。

3.妥善解决一次性趸缴问题，确保所有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员按时足额领取养老金。

以上指标，每项1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地检查

3.5 教育资助到户 3

1.执行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等扶持政策。

2.建档立卡的分散贫困户子女实施普通高中和中职（含技工）教育免除学杂费。

3.对分散贫困户子女就读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职（含技工）、大专阶段实行生活

费补助。
以上指标，每项1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地检查

3.6 医保救助到户 3

1.将分散贫困人员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贴政策范。

2.健全普通门诊统筹制度，提高支付比例，减轻贫困人口医疗费用负担。

3.完善大病保险政策，分散贫困人口全部纳入重特大疾病救助范围。

以上指标，每项1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地检查

3.7 危房改造到户 3

1.按规定落实农村危房改造财政补助资金。

2.优先解决住房最危险、经济最困难农户的基本安全住房问题。

3.对居住在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村庄的零散分布的贫困户，根据贫困户意愿，实施搬迁

安臵。
以上指标，每项1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地检查

3.8 金融扶持到户 3

1.完善建档立卡贫困户信用信息，开展信用村、信用户评定，鼓励针对分散贫困户需求

特点发展创业、助学等小额贷款业务。
2.为符合条件的贫困户提供“5万元以下、3年以内、利率优惠、免担保免抵押、扶贫资金

贴息”的信用贷款。

3.建立扶贫贷款担保基金、贴息基金及风险补偿基金，发展扶贫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对

贫困户保证保险保费予以补助。
以上指标，每项1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地检查



代码 考核指标 分值 评分细则 备注

3.9 资产收益到户 3

1.根据贫困户意愿，投入扶持资金参与经营，给贫困户按股分红。

2.引导贫困户依法自愿作价入股，分享经营收益。

3.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其他经营主体，鼓励有意愿贫困户加入，带动贫困户增收。

以上指标，每项1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地检查

四 工作责任 9 共5项

4.1
扶贫工作责任制落

实情况
4

1.强化领导，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任镇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

2.召开镇级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3.建立党政班子成员定点联系帮扶制度，每年至少两次带队走访相对贫困村、贫困户。

4.分管领导每季度走访相对贫困村、贫困户至少1次。

5.镇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向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书面报告扶贫开发工作情况。

6.将扶贫开发工作考核纳入当地党委、政府综合评价体系。

7.落实乡镇工作组“六有”制度。

8.结合实际，为扶贫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经费保障。

以上指标，每项0.5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

4.2 干部管理 3

1.驻镇干部履职尽责，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2.驻镇工作队与镇党政领导班子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推进扶贫工作。

3.建立帮扶工作台帐或日志、大事记等。

以上指标，每项1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地检查、民主
测评

4.3
帮扶规划和年度帮

扶计划
1

1.制定并落实分散贫困户三年扶贫工作规划和当年度扶持计划。

以上指标，不达标不得分。
查阅扶贫信息管理系统、帮扶记录簿

4.4
建立稳定脱贫长效

机制
1

1.制定相对贫困村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制度。

以上指标，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制度、方案及绩效评价相关资料

4.5 减分指标

1.重大违规违纪：被审计、纪检等部门查出的重大违规违纪问题，或被媒介披露，在社

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并被核实的问题；工作中存在恶意弄虚作假的，考核成绩定为不合格

。
2.一般违规违纪：被审计、纪检等部门查出的一般违规违纪问题，或内部资料或媒介披

露，并被核实的问题；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的减10分。

3.帮扶单位和驻村工作人员因扶贫工作确定有违法行为的直接判定为考核不合格。

无此情况总得分不变

关于缺项考核。参照以往做法，对没有某项帮扶项目而考核办法又有指标项规定的，采取缺项考核的办法解决。例如：考核指标中，总分值为100分，其中农村危

房改造（含两不具备移民搬迁）项占3分。某村没有危房容改造内容，该考核指标为缺项考核，该村成绩计算公式如下： 考核成绩=参与考核指标得分*3%+参与考

核指标得分。如某村得了80分，按80*3%+80=82.4分，82.4分为该村最终得分。


